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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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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9號
原      告  劉其敏  


訴訟代理人  張瓊文律師
被      告  劉其偉  
            劉其俊  
            劉其珍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民國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遺產，其中編號1、2之不動產(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房屋部分以下稱「系爭房屋」)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因兩造無法就遺產達成分割協議，爰提起本件訴訟。
　㈡關於兩造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4年10月6日手寫原證7之「給孩子們的一封信」，與被告劉其珍、劉其偉、劉其俊（以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提出被證1之107年8月8日手寫書信（下稱系爭文件）內容不同，且系爭文件內容有多處塗改，被繼承人未於修改處記明刪改字數並簽名，非有效之遺囑，且因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亦無法推測被繼承人之真意為何，應不生遺贈之效力。縱認遺贈債務存在，仍應先扣除遺產債務及合理費用後，方能分配遺贈。
　⒉關於被告主張如附表三之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原告意見如附表三「原告意見欄」所示。
　⒊關於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分割方式，系爭不動產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已閒置多年無人居住、管理，而劉其珍、劉其俊長居於美國，手足間平日無往來，原告亦無意願與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以變價分割較為公平妥適。被告雖提出找補方案，然被告提出之找補金額與實際交易價格存有極大落差，而被告亦無意願進行鑑價，故以變價分割為妥適
　㈢並聲明：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之遺產，請准按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7年8月8日書立系爭文件，其中涉及財產處分之內容為「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即劉其珍之子女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即劉其偉之子女劉姵君)、劉昕、劉旭(即劉其俊之子女)，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衡酌系爭文件由被繼承人自書全文、載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合於自書遺囑之法定要件，縱未記載「遺囑」字樣，且未註明塗改字數與另行簽名，仍屬有效之遺囑，且上開遺贈並未侵害特留分。
　㈡沈心良除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另有消極遺產如下：①對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之遺贈債務新臺幣（下同）223萬元，②對訴外人劉姵君、劉昕、劉旭之遺贈債務2,820,065元（計算式詳見卷二第303頁）。本件遺產分割方法，自應尊重被繼承人之遺囑意思，依附表一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
　㈢被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費用及債務如附表三所示，對於原告意見，被告回應如「被告意見欄」所示。
　㈣系爭不動產長期由被繼承人家族成員居住使用，具有紀念意義，被告主張採取原物分割、維持共有關係，惟原告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找補方案，被告不再主張以原物分割輔以金錢找補之分割方法，請求優先採用原物分割與變價分割併行之方式分割，以兼顧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與原告欲脫離共有關係之意思。備位方案則為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如原告堅持採用全部變價分割，不僅與多數繼承人之意見相悖，被告縱得優先承買系爭不動產，然系爭不動產拍定時點與價額高低均難以預料，被告之生活與經濟狀況能否支應，非可得確定，被告恐喪失系爭不動產全部所有權，原告之主張徒增紛擾，並非可採。
　㈤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准予按附表一「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此有沈心良之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口名簿、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以上均影本）、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5至31、37至43、273至275頁、卷二第179頁、卷二第2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7、232、238頁、卷二第184頁）。而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為劉其珍之子女，訴外人劉姵君為劉其偉之子女，訴外人劉昕、劉旭為劉其俊的子女，另有沈心良之二親等關連資料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0頁）。
　㈡沈心良是否留有遺囑：
　⒈沈心良曾於107年8月8日書寫系爭文件，有兩造分別提出之原證7、被證1在卷可考（見卷一第263至268、第295至306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見卷二第51至52頁，彩色版本附於卷二第53至58頁），且兩造均不爭執形式上真正，均表示為沈心良之筆跡無誤（見卷一第230、232頁）。惟兩造就系爭文件是否為有效遺囑，則有爭執。按遺囑制度在尊重故人之遺志，因其內容多屬重要事項，或攸關遺囑人之財產處分，或涉及身分指定，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人死亡後，如起紛爭已難對質，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並防免利害關係人之爭執，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始生遺囑之效力。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其立法意旨，在確保遺囑所載內容，均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防止遭他人竄改變造，規定之重點在於遺囑人應自書遺囑全文，未依法定方式為增減、塗改，原則上該增減、塗改部分不生遺囑變更之效力，尚難謂全部遺囑為無效。遺囑人自書遺囑因筆誤或書寫錯別字予以更正，雖未依法定方式為增刪塗改，倘確屬遺囑人之真意，而不影響遺囑整體內容者，從遺囑法定方式之踐履，係以遺囑人之真意為依歸，應肯認該更正部分之效力。否則，非但遺囑人之真意遭受扭曲，亦使法律要求「遺囑人制作遺囑須依法定方式為之」之根本精神盡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民法第1190條規定，並無應有「遺囑」之字樣，但仍應依文件內容，可表彰被繼承人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始可認定為自書遺囑。查系爭文件為沈心良自書全文，內容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媽媽沈心良留筆、台北、107年8月8日夜」等文字，已記明其死亡後之財產如何分配給孫子輩，並親自簽名，記載年、月、日。雖將劉姵君之名字誤載為「珮」且該字有修改痕跡，但由系爭文件內容提及「我這樣做，對我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另提及「碩彥、碩人、碩才、劉昕、劉旭」之其他孫子名字，對照前開被繼承人之二親等關連資料（見不公開卷）可知沈心良共有6位孫子，應可認定此「珮君」即指劉姵君，縱使沈心良未註明塗改之處所、字數並另行簽名，惟系爭文件全文既為沈心良親自書寫，且通篇使用相同墨水之筆書寫，堪認為沈心良本人所塗改無誤，並不影響其分配財產之真意，是此塗改並非無效。此外，系爭文件雖有其他少數文字修改，但均為沈心良敘事或抒發心情，與財產分配無關，亦不影響沈心良遺產分配之真意，故無法憑此認定上開內容為無效。則系爭文件既可表彰沈心良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已符合民法第1190條自書遺囑之要件，即便未寫明「遺囑」字樣，仍屬有效之自書遺囑。
　⒉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乙節，惟按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民法第1202條本文定有明文。故縱使部分遺產於沈心良死亡時，已不存在或非沈心良之遺產範圍，僅該部分為無效，仍不影響其他遺贈之效力。
　㈢關於被繼承人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遺產管理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代墊如附表三所示之費用、債務，業據其提出該表「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資料為證，而原告對於該等證據，除被證4以外，其餘證據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見卷二第185、290頁）。另經本院向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函調相關資料，經各該公司函復如附表三「證據資料」欄所示。雖原告主張：水電瓦斯費應只計基本費云云，惟兩造已一致陳明系爭房屋於沈心良死亡後無人居住等語（見卷二第291頁），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支出費用部分，均有郵局存摺影本內頁之扣繳紀錄、相關公司函復資料可資為憑，自無由僅列計基本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依上調查，堪認被告確有代墊附表三編號1、2、4、14、32、35至40、42至56、58至78、80至104、106至121、123至137所示之遺產管理費用，且參考被告陳明部分項目為劉其珍個人代墊、部分為被告三人共同代墊之情形，故而認定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詳如附表三備註欄說明），以上合計代墊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至於被告主張尚有代墊附表三其他部分之費用或債務，本院依其舉證程度，則難加以認定。
　⒊遺贈債務部分：
　　查系爭文件即沈心良自書遺囑，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經本院函詢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可知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有指定身故受益人，此有富邦人壽114年5月15日函附保險資料、要保書影本、富邦人壽114年7月22日函附保險資料、保險約款在卷可查（見卷一第221至226頁、卷二第5至19頁）；而沈心良之南山人壽保單已於109年5月5日滿期，經南山人壽將保險金300萬元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等語，此有南山人壽113年12月16日函附保單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47至149頁）。則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既有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依保險法第113條規定，該身故保險金即非屬沈心良之遺產，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1頁），故富邦人壽保險金不納入本件遺贈範圍。至南山人壽保險金，則可認定已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但金額應以沈心良死亡時之帳戶餘額為準。另系爭文件雖提及退休金115萬元遺贈予劉姵君、劉昕、劉旭，惟依卷內目前事證，尚難認此退休金尚存在。則本院探求沈心良系爭文件之真意，沈心良應係以該遺囑遺贈223萬元存款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平分，另就其存在附表一編號4之臺灣銀行帳戶內南山人壽保險金用以支付遺產管理費用、債務後所剩餘額，再平分給劉姵君、劉昕、劉旭，亦即，以本件積極遺產為準，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之金額為2,068,539元（計算式：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金額2,705,991元－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
　㈣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分法，意見不同。查系爭不動產目前無人居住，此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卷二第91至92頁），復參考系爭房屋現況（見卷二第203至211頁被告提出之照片），系爭不動產鄰近小南門捷運站，附近有南門國中、植物園、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家樂福，位處臺北市精華地段，附近生活機能完善，本身價值非低，如若將來合建都更，可預期價值更遠高於現階段出售，如採變價分割，於現階段即予出售，未必有利於兩造，且有意行使優先承買權之繼承人將需準備高額資金，方得保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故本院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認宜採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由兩造共享系爭不動產將來增值或都更合建之利益。原告則可自行斟酌市價，決定是否出售其分得應有部分、何時出售，本院不宜切割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僅就原告分得部分為變價分割，附此敘明。
　⒊附表一編號3至9之存款、遺贈債務：被告雖主張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部分，遺贈債務及相同金額存款均各分給其等父母等語。惟受遺贈人與被告仍為獨立個體，其等既非本件當事人，亦無證據顯示其等已向沈心良之繼承人請求交付遺贈物，倘若受遺贈人之一部或全部之人未行使權利，所餘遺產利益應分歸全體繼承人較為公允。故就附表一編號3至7之存款，考量性質上均可分，其中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以償還其等代墊遺產管理費用，所餘存款與附表一編號3、5、6、7之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而附表一編8、9之遺贈債務，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之訴，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且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提起訴訟，故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兩造既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為求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前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決兩造應按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沈心良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
分割方法

		被告主張分割方法

		本院分割方法



		1

		不動產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5/10000）

		14,904,815元 

		變價分割，價金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方案一(優先)：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剩餘1/4所有權變價分割，價金由原告取得。
方案二：
由兩造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

		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房屋（即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174,800元及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依附表三被告主張墊付費用，存款先扣還892,851元予劉其珍、64,216元予劉其偉、64,216元予劉其俊。
餘額4,506,535元，由劉其珍取得2,094,118元、劉其偉取得804,140元、劉其俊取得1,608,277元，原告另行找補135,822.5元予劉其俊。（計算式詳見卷二第299頁）

		編號4之臺灣銀行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償還墊付費用），所餘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705,991元及孳息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83元及孳息

		


		


		




		6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182,558元及孳息 

		


		


		




		7

		


		郵局存款

		1,464,286元及孳息

		


		


		




		8

		遺贈債務

		遺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共223萬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予劉其珍負擔。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9

		遺贈債務

		遺贈劉姵君、劉昕、劉旭共2,068,539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由劉其偉、劉其俊各負擔1/3、2/3比例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附表二：兩造應繼比例
		編號

		稱謂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

		劉其敏

		1/4



		2

		被告

		劉其偉

		1/4



		3

		被告

		劉其珍

		1/4



		4

		被告

		劉其俊

		1/4







 
附表三：被告主張代墊費用及債務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證據資料

		原告意見

		被告意見

		本院認定



		1

		遺產稅

		109年12月3日遺產稅

		116,992元 

		被證2、9、15

		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遺產稅由劉其珍出資繳納

		


		116,992元



		2

		喪葬費用

		109年9月10日金寶山墓園訂金

		150,000元 

		被證4（卷二第35頁）、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115年4月21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卷三第3頁）

		不爭執被告支出喪禮代辦費26,800元、墓園款項203,500元，然金寶軒公司函文說明被證4之發票係劉其俊另行購買生命契約之款項，無可證明為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且與被告主張此款項係由劉其珍墊付並不相符。

		金寶山公司承辦人表示被證4號發票項目之歿者姓名為沈心良、申用人為劉其俊，服務明細金額為193,480元，另有代辦規費10,020元，應收款總計203,500元。

		150,000元



		3

		


		109年9月21日告別式餐盒代辦費

		10,000元 

		


		


		


		不列入



		4

		


		109年9月21日喪禮搭棚代辦費

		26,800元 

		被證5（卷二第37至40頁）、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6日函復資料（卷二第263頁）



		


		


		26,800元



		5

		


		109年9月21日碑稿

		800元 

		


		


		


		不列入



		6

		


		109年9月21日喪禮人力支援

		10,000元 

		


		


		


		不列入



		7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

		29,200元 

		


		


		


		不列入



		8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追加)

		5,800元 

		


		


		


		不列入



		9

		


		109年9月21日教會牧師

		14,000元 

		


		


		


		不列入



		10

		


		109年9月21日教會詩班

		6,000元 

		


		


		


		不列入



		11

		


		109年9月21日喪禮晚宴

		15,653元 

		


		


		


		不列入



		12

		


		109年9月21日喪禮影像紀錄

		3,000元 

		


		


		


		不列入



		13

		


		109年9月21日司機勞務費用(殯儀館至金寶山墓園)

		3,000元 

		


		


		


		不列入



		14

		


		109年9月28日金寶山墓園尾款

		203,500元 

		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

		


		


		203,500元



		15

		所遺債務

		109年7月20日標靶藥

		128,000元 

		


		被告未提出任何單據證明

		


		不列入



		16

		


		109年8月21日急診入院

		1,269元 

		


		


		


		不列入



		17

		


		109年9月3日急診入院

		22,459元 

		


		


		


		不列入



		18

		


		109年9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19

		


		109年9月8日急診入院

		2,312元 

		


		


		


		不列入



		20

		


		109年9月10日一心居家長照機構費用結算

		3,012元 

		


		


		


		不列入



		21

		


		109年9月20日家事服務費用年終結算

		10,000元 

		


		


		


		不列入



		22

		


		109年12月3日溢領月退俸返還

		39,644元 

		


		


		


		不列入



		23

		


		112年8月1日以被繼承人子女身分向被繼承人胞妹之夫提供喪禮花籃

		2,500元 

		


		


		


		不列入



		24

		遺產管理費用

		109年9月被繼承人保險契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說明

		3,000元 

		


		系爭房屋之水電瓦斯費部分：被告提出之各期費用金額不一，顯示不僅只基本費，而系爭房屋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尚未進行分割，未經兩造同意任何人應不得擅自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僅得請求水電瓦斯費之基本費方為合理。
系爭房屋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未提出繳費單據，僅於存摺內頁摘要欄旁手寫加註，其請求金額難認可採。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地價稅部分：被告提出之被證14內容模糊、無法辨認，且房屋稅單應已分單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繳納，應不得列入遺產管理費用。

		


		不列入



		25

		


		109年9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6

		


		109年9月20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2,100元 

		


		


		


		不列入



		27

		


		109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28

		


		109年10月12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9

		


		109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4,564元 

		


		


		


		不列入



		30

		


		109年1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31

		


		109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61元 

		


		


		


		不列入



		32

		


		109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電費

		930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營業處（下稱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30元



		33

		


		109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34

		


		109年12月3日系爭房屋更換門鎖

		2,500元 

		


		


		


		不列入



		35

		


		110年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336元 

		被證10、13、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下稱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36元



		36

		


		110年1月7日繼承登記規費

		2,781元 

		被證18

		


		


		2,781元



		37

		


		110年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31元 

		被證10、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531元



		38

		


		110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3元



		39

		


		110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15元 



		40

		


		110年3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2元 



		41

		


		110年3月2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42

		


		110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4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49元



		43

		


		110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4

		


		110年5月24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3,138元 

		被證10、16

		


		


		3,138元



		45

		


		110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1元



		46

		


		110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15元



		47

		


		110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88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886元



		48

		


		110年9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9

		


		110年9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元



		50

		


		110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9元



		51

		


		110年10月29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2

		


		110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8,259元 

		被證10、17

		


		


		18,259元



		53

		


		110年1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6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62元



		54

		


		110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55

		


		111年1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6

		


		111年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17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17元



		57

		


		111年2月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不列入



		58

		


		111年2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37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3元



		59

		


		111年3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0

		


		111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61

		


		111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6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69元



		62

		


		111年5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3

		


		111年5月17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72元 

		被證10、16

		


		


		2,572元



		64

		


		111年5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65

		


		111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7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5元



		66

		


		111年7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7

		


		111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7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79元



		68

		


		111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6元



		69

		


		111年8月3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0

		


		111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1

		


		111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9元



		72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3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74

		


		111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5

		


		111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7元



		76

		


		112年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 

		


		


		252元



		77

		


		112年1月17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8

		


		112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9元



		79

		


		112年2月21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80

		


		112年3月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81

		


		112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2

		


		112年4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40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8元



		83

		


		112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30元 

		被證10、16

		


		


		2,530元



		84

		


		112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5

		


		112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6

		


		112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4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4元



		87

		


		112年6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8

		


		112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9

		


		112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3元



		90

		


		112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7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73元



		91

		


		112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2

		


		112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500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500元



		93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94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95

		


		112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6

		


		112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3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38元



		97

		


		113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98

		


		113年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9

		


		113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00

		


		113年3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101

		


		113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314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314元



		102

		


		113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94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45元



		103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26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26元



		104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490元 

		被證10、16

		


		


		2,490元



		105

		


		113年5月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06

		


		113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07

		


		113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1,00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1,001元



		108

		


		113年7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09

		


		113年7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0

		


		113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11

		


		113年9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2

		


		113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6元



		113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4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0、17

		


		


		19,584元



		115

		


		113年1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6

		


		113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17

		


		114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8

		


		114年1月16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19

		


		114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0

		


		114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1

		


		114年3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5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2

		


		114年3月31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23

		


		114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4

		


		114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5

		


		114年5月8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888元 

		被證10、16

		


		


		2,888元



		126

		


		114年5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4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42元



		127

		


		114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7元



		128

		


		114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29

		


		114年7月系爭房屋電費

		396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6元



		130

		


		114年7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31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2

		


		114年9月系爭房屋電費

		448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48元



		133

		


		114年9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34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5

		


		114年11月系爭房屋電費

		463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63元



		136

		


		114年11月6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7

		


		


		19,584元



		137

		


		114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備註：
㈠被告主張：編號1至22、24、26、27、29、30、32至34、57由劉其珍墊付，編號23、25、28、31、35至56、58至137由被告共同墊付（卷二第299至303頁）。
㈡依本表「本院認定欄」認列之金額，並參酌前開被告所述墊付費用者，堪認劉其珍墊付費用部分共498,222元，另被告共同墊付費用139,230元（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墊付1/3部分即46,410元）。故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計算式：498,222元＋46,410元）、46,410元、46,4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9號

原      告  劉其敏  



訴訟代理人  張瓊文律師

被      告  劉其偉  

            劉其俊  

            劉其珍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

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民國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

    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遺產，其中編號1、2之不動產(以下

    合稱「系爭不動產」，房屋部分以下稱「系爭房屋」)已辦

    理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

    ，因兩造無法就遺產達成分割協議，爰提起本件訴訟。

　㈡關於兩造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4年10月6日手寫原證7之「給孩子們的一

    封信」，與被告劉其珍、劉其偉、劉其俊（以下合稱「被告

    」，分稱其名）提出被證1之107年8月8日手寫書信（下稱系

    爭文件）內容不同，且系爭文件內容有多處塗改，被繼承人

    未於修改處記明刪改字數並簽名，非有效之遺囑，且因被繼

    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

    行遺贈，亦無法推測被繼承人之真意為何，應不生遺贈之效

    力。縱認遺贈債務存在，仍應先扣除遺產債務及合理費用後

    ，方能分配遺贈。

　⒉關於被告主張如附表三之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原告意

    見如附表三「原告意見欄」所示。

　⒊關於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分割方式，系爭不動產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已閒置多年無人居住、管理，而劉其珍、

    劉其俊長居於美國，手足間平日無往來，原告亦無意願與被

    告維持共有關係，以變價分割較為公平妥適。被告雖提出找

    補方案，然被告提出之找補金額與實際交易價格存有極大落

    差，而被告亦無意願進行鑑價，故以變價分割為妥適

　㈢並聲明：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之遺產，請准按附表

    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7年8月8日書立系爭文件，其中涉及財產

    處分之內容為「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

    人、碩才(即劉其珍之子女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三人使

    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

    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

    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即劉

    其偉之子女劉姵君)、劉昕、劉旭(即劉其俊之子女)，三人

    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衡

    酌系爭文件由被繼承人自書全文、載明年、月、日並親自簽

    名，合於自書遺囑之法定要件，縱未記載「遺囑」字樣，且

    未註明塗改字數與另行簽名，仍屬有效之遺囑，且上開遺贈

    並未侵害特留分。

　㈡沈心良除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另有消極

    遺產如下：①對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之遺贈債務

    新臺幣（下同）223萬元，②對訴外人劉姵君、劉昕、劉旭之

    遺贈債務2,820,065元（計算式詳見卷二第303頁）。本件遺

    產分割方法，自應尊重被繼承人之遺囑意思，依附表一之「

    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

　㈢被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費用及債務如附表三所示，對於原告意

    見，被告回應如「被告意見欄」所示。

　㈣系爭不動產長期由被繼承人家族成員居住使用，具有紀念意

    義，被告主張採取原物分割、維持共有關係，惟原告不同意

    被告提出之找補方案，被告不再主張以原物分割輔以金錢找

    補之分割方法，請求優先採用原物分割與變價分割併行之方

    式分割，以兼顧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與原告欲脫離共有

    關係之意思。備位方案則為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

    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如

    原告堅持採用全部變價分割，不僅與多數繼承人之意見相悖

    ，被告縱得優先承買系爭不動產，然系爭不動產拍定時點與

    價額高低均難以預料，被告之生活與經濟狀況能否支應，非

    可得確定，被告恐喪失系爭不動產全部所有權，原告之主張

    徒增紛擾，並非可採。

　㈤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准予按附表一「被告

    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

    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

    ，此有沈心良之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口名簿、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戶籍謄本（以上均影本）、兩造個人戶籍資料、

    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5至31、37至43、273至275

    頁、卷二第179頁、卷二第2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卷一第7、232、238頁、卷二第184頁）。而訴外人林碩彥、

    林碩人、林碩才為劉其珍之子女，訴外人劉姵君為劉其偉之

    子女，訴外人劉昕、劉旭為劉其俊的子女，另有沈心良之二

    親等關連資料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卷一第230頁）。

　㈡沈心良是否留有遺囑：

　⒈沈心良曾於107年8月8日書寫系爭文件，有兩造分別提出之原

    證7、被證1在卷可考（見卷一第263至268、第295至306頁）

    ，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見卷二第51至52頁，彩色版本附

    於卷二第53至58頁），且兩造均不爭執形式上真正，均表示

    為沈心良之筆跡無誤（見卷一第230、232頁）。惟兩造就系

    爭文件是否為有效遺囑，則有爭執。按遺囑制度在尊重故人

    之遺志，因其內容多屬重要事項，或攸關遺囑人之財產處分

    ，或涉及身分指定，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人死亡後，如起紛

    爭已難對質，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並防免利害關係人之爭

    執，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始生遺囑之效

    力。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

    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

    、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其立法意旨，在確保遺囑

    所載內容，均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防止遭他人竄改變造，

    規定之重點在於遺囑人應自書遺囑全文，未依法定方式為增

    減、塗改，原則上該增減、塗改部分不生遺囑變更之效力，

    尚難謂全部遺囑為無效。遺囑人自書遺囑因筆誤或書寫錯別

    字予以更正，雖未依法定方式為增刪塗改，倘確屬遺囑人之

    真意，而不影響遺囑整體內容者，從遺囑法定方式之踐履，

    係以遺囑人之真意為依歸，應肯認該更正部分之效力。否則

    ，非但遺囑人之真意遭受扭曲，亦使法律要求「遺囑人制作

    遺囑須依法定方式為之」之根本精神盡失。（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民法第1190條規定

    ，並無應有「遺囑」之字樣，但仍應依文件內容，可表彰被

    繼承人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始可認定為

    自書遺囑。查系爭文件為沈心良自書全文，內容記載：「我

    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

    。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

    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

    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

    劉旭，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

    紀念」、「媽媽沈心良留筆、台北、107年8月8日夜」等文

    字，已記明其死亡後之財產如何分配給孫子輩，並親自簽名

    ，記載年、月、日。雖將劉姵君之名字誤載為「珮」且該字

    有修改痕跡，但由系爭文件內容提及「我這樣做，對我內孫

    、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另提及「碩彥、碩人、碩才

    、劉昕、劉旭」之其他孫子名字，對照前開被繼承人之二親

    等關連資料（見不公開卷）可知沈心良共有6位孫子，應可

    認定此「珮君」即指劉姵君，縱使沈心良未註明塗改之處所

    、字數並另行簽名，惟系爭文件全文既為沈心良親自書寫，

    且通篇使用相同墨水之筆書寫，堪認為沈心良本人所塗改無

    誤，並不影響其分配財產之真意，是此塗改並非無效。此外

    ，系爭文件雖有其他少數文字修改，但均為沈心良敘事或抒

    發心情，與財產分配無關，亦不影響沈心良遺產分配之真意

    ，故無法憑此認定上開內容為無效。則系爭文件既可表彰沈

    心良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已符合民法第

    1190條自書遺囑之要件，即便未寫明「遺囑」字樣，仍屬有

    效之自書遺囑。

　⒉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

    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乙節，惟按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

    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其

    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

    ，民法第1202條本文定有明文。故縱使部分遺產於沈心良死

    亡時，已不存在或非沈心良之遺產範圍，僅該部分為無效，

    仍不影響其他遺贈之效力。

　㈢關於被繼承人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

    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

    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

    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

    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

    ，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

    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遺產管理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代墊如附表三所示之費用、債務，業據其提出該

    表「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資料為證，而原告對於該等證據，

    除被證4以外，其餘證據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見卷二第1

    85、290頁）。另經本院向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振記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函調相關資料，經各該公

    司函復如附表三「證據資料」欄所示。雖原告主張：水電瓦

    斯費應只計基本費云云，惟兩造已一致陳明系爭房屋於沈心

    良死亡後無人居住等語（見卷二第291頁），而經本院認定

    被告有支出費用部分，均有郵局存摺影本內頁之扣繳紀錄、

    相關公司函復資料可資為憑，自無由僅列計基本費，是原告

    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依上調查，堪認被告確有代墊附表

    三編號1、2、4、14、32、35至40、42至56、58至78、80至1

    04、106至121、123至137所示之遺產管理費用，且參考被告

    陳明部分項目為劉其珍個人代墊、部分為被告三人共同代墊

    之情形，故而認定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

    632元、46,410元、46,410元（詳如附表三備註欄說明），

    以上合計代墊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至於被告主張尚有

    代墊附表三其他部分之費用或債務，本院依其舉證程度，則

    難加以認定。

　⒊遺贈債務部分：

　　查系爭文件即沈心良自書遺囑，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

    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

    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

    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

    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

    」，經本院函詢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可知沈

    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有指定身故受益人，此有富邦人壽11

    4年5月15日函附保險資料、要保書影本、富邦人壽114年7月

    22日函附保險資料、保險約款在卷可查（見卷一第221至226

    頁、卷二第5至19頁）；而沈心良之南山人壽保單已於109年

    5月5日滿期，經南山人壽將保險金300萬元匯入附表一編號4

    所示之帳戶內等語，此有南山人壽113年12月16日函附保單

    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47至149頁）。則沈心良之富邦

    人壽保單既有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依保險法第113條規

    定，該身故保險金即非屬沈心良之遺產，此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卷一第231頁），故富邦人壽保險金不納入本件遺贈

    範圍。至南山人壽保險金，則可認定已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

    示之帳戶內，但金額應以沈心良死亡時之帳戶餘額為準。另

    系爭文件雖提及退休金115萬元遺贈予劉姵君、劉昕、劉旭

    ，惟依卷內目前事證，尚難認此退休金尚存在。則本院探求

    沈心良系爭文件之真意，沈心良應係以該遺囑遺贈223萬元

    存款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平分，另就其存在附表一編

    號4之臺灣銀行帳戶內南山人壽保險金用以支付遺產管理費

    用、債務後所剩餘額，再平分給劉姵君、劉昕、劉旭，亦即

    ，以本件積極遺產為準，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之金額

    為2,068,539元（計算式：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金額2,705,99

    1元－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

　㈣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

    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

    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

    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

    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

    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

    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

    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

    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

    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

    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

    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

    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分

    法，意見不同。查系爭不動產目前無人居住，此據兩造陳明

    在卷（見卷二第91至92頁），復參考系爭房屋現況（見卷二

    第203至211頁被告提出之照片），系爭不動產鄰近小南門捷

    運站，附近有南門國中、植物園、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家樂福，位處臺北市精華地段，附近

    生活機能完善，本身價值非低，如若將來合建都更，可預期

    價值更遠高於現階段出售，如採變價分割，於現階段即予出

    售，未必有利於兩造，且有意行使優先承買權之繼承人將需

    準備高額資金，方得保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故本院具體斟

    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

    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

    等，認宜採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由兩

    造共享系爭不動產將來增值或都更合建之利益。原告則可自

    行斟酌市價，決定是否出售其分得應有部分、何時出售，本

    院不宜切割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僅就原告分得部分為變價

    分割，附此敘明。

　⒊附表一編號3至9之存款、遺贈債務：被告雖主張林碩彥、林

    碩人、林碩才、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部分，遺贈債務

    及相同金額存款均各分給其等父母等語。惟受遺贈人與被告

    仍為獨立個體，其等既非本件當事人，亦無證據顯示其等已

    向沈心良之繼承人請求交付遺贈物，倘若受遺贈人之一部或

    全部之人未行使權利，所餘遺產利益應分歸全體繼承人較為

    公允。故就附表一編號3至7之存款，考量性質上均可分，其

    中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

    44,632元、46,410元、46,410元，以償還其等代墊遺產管理

    費用，所餘存款與附表一編號3、5、6、7之存款，由兩造依

    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而附表一編8、9之遺贈債務，則由兩

    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

    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而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之訴，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

    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

    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

    拘束；且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提

    起訴訟，故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兩造既均

    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為求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準用前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決兩造應按如附表四所示之

    比例分擔訴訟費用。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沈心良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 分割方法 被告主張分割方法 本院分割方法 1 不動產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5/10000） 14,904,815元  變價分割，價金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方案一(優先)：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剩餘1/4所有權變價分割，價金由原告取得。 方案二： 由兩造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 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房屋（即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174,800元及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依附表三被告主張墊付費用，存款先扣還892,851元予劉其珍、64,216元予劉其偉、64,216元予劉其俊。 餘額4,506,535元，由劉其珍取得2,094,118元、劉其偉取得804,140元、劉其俊取得1,608,277元，原告另行找補135,822.5元予劉其俊。（計算式詳見卷二第299頁） 編號4之臺灣銀行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償還墊付費用），所餘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705,991元及孳息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83元及孳息    6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182,558元及孳息     7  郵局存款 1,464,286元及孳息    8 遺贈債務 遺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共223萬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予劉其珍負擔。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9 遺贈債務 遺贈劉姵君、劉昕、劉旭共2,068,539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由劉其偉、劉其俊各負擔1/3、2/3比例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附表二：兩造應繼比例

編號 稱謂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 劉其敏 1/4 2 被告 劉其偉 1/4 3 被告 劉其珍 1/4 4 被告 劉其俊 1/4 

 

附表三：被告主張代墊費用及債務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證據資料 原告意見 被告意見 本院認定 1 遺產稅 109年12月3日遺產稅 116,992元  被證2、9、15 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遺產稅由劉其珍出資繳納  116,992元 2 喪葬費用 109年9月10日金寶山墓園訂金 150,000元  被證4（卷二第35頁）、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115年4月21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卷三第3頁） 不爭執被告支出喪禮代辦費26,800元、墓園款項203,500元，然金寶軒公司函文說明被證4之發票係劉其俊另行購買生命契約之款項，無可證明為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且與被告主張此款項係由劉其珍墊付並不相符。 金寶山公司承辦人表示被證4號發票項目之歿者姓名為沈心良、申用人為劉其俊，服務明細金額為193,480元，另有代辦規費10,020元，應收款總計203,500元。 150,000元 3  109年9月21日告別式餐盒代辦費 10,000元     不列入 4  109年9月21日喪禮搭棚代辦費 26,800元  被證5（卷二第37至40頁）、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6日函復資料（卷二第263頁）    26,800元 5  109年9月21日碑稿 800元     不列入 6  109年9月21日喪禮人力支援 10,000元     不列入 7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 29,200元     不列入 8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追加) 5,800元     不列入 9  109年9月21日教會牧師 14,000元     不列入 10  109年9月21日教會詩班 6,000元     不列入 11  109年9月21日喪禮晚宴 15,653元     不列入 12  109年9月21日喪禮影像紀錄 3,000元     不列入 13  109年9月21日司機勞務費用(殯儀館至金寶山墓園) 3,000元     不列入 14  109年9月28日金寶山墓園尾款 203,500元  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   203,500元 15 所遺債務 109年7月20日標靶藥 128,000元   被告未提出任何單據證明  不列入 16  109年8月21日急診入院 1,269元     不列入 17  109年9月3日急診入院 22,459元     不列入 18  109年9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19  109年9月8日急診入院 2,312元     不列入 20  109年9月10日一心居家長照機構費用結算 3,012元     不列入 21  109年9月20日家事服務費用年終結算 10,000元     不列入 22  109年12月3日溢領月退俸返還 39,644元     不列入 23  112年8月1日以被繼承人子女身分向被繼承人胞妹之夫提供喪禮花籃 2,500元     不列入 24 遺產管理費用 109年9月被繼承人保險契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說明 3,000元   系爭房屋之水電瓦斯費部分：被告提出之各期費用金額不一，顯示不僅只基本費，而系爭房屋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尚未進行分割，未經兩造同意任何人應不得擅自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僅得請求水電瓦斯費之基本費方為合理。 系爭房屋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未提出繳費單據，僅於存摺內頁摘要欄旁手寫加註，其請求金額難認可採。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地價稅部分：被告提出之被證14內容模糊、無法辨認，且房屋稅單應已分單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繳納，應不得列入遺產管理費用。  不列入 25  109年9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6  109年9月20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2,100元     不列入 27  109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28  109年10月12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9  109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4,564元     不列入 30  109年1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31  109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61元     不列入 32  109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電費 930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營業處（下稱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30元 33  109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34  109年12月3日系爭房屋更換門鎖 2,500元     不列入 35  110年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336元  被證10、13、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下稱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36元 36  110年1月7日繼承登記規費 2,781元  被證18   2,781元 37  110年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31元  被證10、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531元 38  110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3元 39  110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15元  40  110年3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2元  41  110年3月2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42  110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4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49元 43  110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4  110年5月24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3,138元  被證10、16   3,138元 45  110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1元 46  110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15元 47  110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88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886元 48  110年9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9  110年9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元 50  110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9元 51  110年10月29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2  110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8,259元  被證10、17   18,259元 53  110年1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6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62元 54  110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55  111年1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6  111年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17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17元 57  111年2月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不列入 58  111年2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37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3元 59  111年3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0  111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61  111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6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69元 62  111年5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3  111年5月17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72元  被證10、16   2,572元 64  111年5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65  111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7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5元 66  111年7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7  111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7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79元 68  111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6元 69  111年8月3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0  111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1  111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9元 72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3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74  111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5  111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7元 76  112年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    252元 77  112年1月17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8  112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9元 79  112年2月21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80  112年3月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81  112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2  112年4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40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8元 83  112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30元  被證10、16   2,530元 84  112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5  112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6  112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4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4元 87  112年6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8  112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9  112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3元 90  112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7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73元 91  112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2  112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500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500元 93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94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95  112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6  112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3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38元 97  113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98  113年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9  113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00  113年3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101  113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314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314元 102  113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94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45元 103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26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26元 104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490元  被證10、16   2,490元 105  113年5月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06  113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07  113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1,00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1,001元 108  113年7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09  113年7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0  113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11  113年9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2  113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6元 113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4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0、17   19,584元 115  113年1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6  113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17  114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8  114年1月16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19  114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0  114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1  114年3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5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2  114年3月31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23  114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4  114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5  114年5月8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888元  被證10、16   2,888元 126  114年5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4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42元 127  114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7元 128  114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29  114年7月系爭房屋電費 396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6元 130  114年7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31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2  114年9月系爭房屋電費 448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48元 133  114年9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34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5  114年11月系爭房屋電費 463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63元 136  114年11月6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7   19,584元 137  114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備註： ㈠被告主張：編號1至22、24、26、27、29、30、32至34、57由劉其珍墊付，編號23、25、28、31、35至56、58至137由被告共同墊付（卷二第299至303頁）。 ㈡依本表「本院認定欄」認列之金額，並參酌前開被告所述墊付費用者，堪認劉其珍墊付費用部分共498,222元，另被告共同墊付費用139,230元（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墊付1/3部分即46,410元）。故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計算式：498,222元＋46,410元）、46,410元、46,4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9號
原      告  劉其敏  


訴訟代理人  張瓊文律師
被      告  劉其偉  
            劉其俊  
            劉其珍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民國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遺產，其中編號1、2之不動產(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房屋部分以下稱「系爭房屋」)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因兩造無法就遺產達成分割協議，爰提起本件訴訟。
　㈡關於兩造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4年10月6日手寫原證7之「給孩子們的一封信」，與被告劉其珍、劉其偉、劉其俊（以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提出被證1之107年8月8日手寫書信（下稱系爭文件）內容不同，且系爭文件內容有多處塗改，被繼承人未於修改處記明刪改字數並簽名，非有效之遺囑，且因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亦無法推測被繼承人之真意為何，應不生遺贈之效力。縱認遺贈債務存在，仍應先扣除遺產債務及合理費用後，方能分配遺贈。
　⒉關於被告主張如附表三之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原告意見如附表三「原告意見欄」所示。
　⒊關於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分割方式，系爭不動產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已閒置多年無人居住、管理，而劉其珍、劉其俊長居於美國，手足間平日無往來，原告亦無意願與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以變價分割較為公平妥適。被告雖提出找補方案，然被告提出之找補金額與實際交易價格存有極大落差，而被告亦無意願進行鑑價，故以變價分割為妥適
　㈢並聲明：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之遺產，請准按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7年8月8日書立系爭文件，其中涉及財產處分之內容為「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即劉其珍之子女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即劉其偉之子女劉姵君)、劉昕、劉旭(即劉其俊之子女)，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衡酌系爭文件由被繼承人自書全文、載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合於自書遺囑之法定要件，縱未記載「遺囑」字樣，且未註明塗改字數與另行簽名，仍屬有效之遺囑，且上開遺贈並未侵害特留分。
　㈡沈心良除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另有消極遺產如下：①對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之遺贈債務新臺幣（下同）223萬元，②對訴外人劉姵君、劉昕、劉旭之遺贈債務2,820,065元（計算式詳見卷二第303頁）。本件遺產分割方法，自應尊重被繼承人之遺囑意思，依附表一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
　㈢被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費用及債務如附表三所示，對於原告意見，被告回應如「被告意見欄」所示。
　㈣系爭不動產長期由被繼承人家族成員居住使用，具有紀念意義，被告主張採取原物分割、維持共有關係，惟原告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找補方案，被告不再主張以原物分割輔以金錢找補之分割方法，請求優先採用原物分割與變價分割併行之方式分割，以兼顧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與原告欲脫離共有關係之意思。備位方案則為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如原告堅持採用全部變價分割，不僅與多數繼承人之意見相悖，被告縱得優先承買系爭不動產，然系爭不動產拍定時點與價額高低均難以預料，被告之生活與經濟狀況能否支應，非可得確定，被告恐喪失系爭不動產全部所有權，原告之主張徒增紛擾，並非可採。
　㈤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准予按附表一「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此有沈心良之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口名簿、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以上均影本）、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5至31、37至43、273至275頁、卷二第179頁、卷二第2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7、232、238頁、卷二第184頁）。而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為劉其珍之子女，訴外人劉姵君為劉其偉之子女，訴外人劉昕、劉旭為劉其俊的子女，另有沈心良之二親等關連資料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0頁）。
　㈡沈心良是否留有遺囑：
　⒈沈心良曾於107年8月8日書寫系爭文件，有兩造分別提出之原證7、被證1在卷可考（見卷一第263至268、第295至306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見卷二第51至52頁，彩色版本附於卷二第53至58頁），且兩造均不爭執形式上真正，均表示為沈心良之筆跡無誤（見卷一第230、232頁）。惟兩造就系爭文件是否為有效遺囑，則有爭執。按遺囑制度在尊重故人之遺志，因其內容多屬重要事項，或攸關遺囑人之財產處分，或涉及身分指定，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人死亡後，如起紛爭已難對質，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並防免利害關係人之爭執，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始生遺囑之效力。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其立法意旨，在確保遺囑所載內容，均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防止遭他人竄改變造，規定之重點在於遺囑人應自書遺囑全文，未依法定方式為增減、塗改，原則上該增減、塗改部分不生遺囑變更之效力，尚難謂全部遺囑為無效。遺囑人自書遺囑因筆誤或書寫錯別字予以更正，雖未依法定方式為增刪塗改，倘確屬遺囑人之真意，而不影響遺囑整體內容者，從遺囑法定方式之踐履，係以遺囑人之真意為依歸，應肯認該更正部分之效力。否則，非但遺囑人之真意遭受扭曲，亦使法律要求「遺囑人制作遺囑須依法定方式為之」之根本精神盡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民法第1190條規定，並無應有「遺囑」之字樣，但仍應依文件內容，可表彰被繼承人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始可認定為自書遺囑。查系爭文件為沈心良自書全文，內容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媽媽沈心良留筆、台北、107年8月8日夜」等文字，已記明其死亡後之財產如何分配給孫子輩，並親自簽名，記載年、月、日。雖將劉姵君之名字誤載為「珮」且該字有修改痕跡，但由系爭文件內容提及「我這樣做，對我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另提及「碩彥、碩人、碩才、劉昕、劉旭」之其他孫子名字，對照前開被繼承人之二親等關連資料（見不公開卷）可知沈心良共有6位孫子，應可認定此「珮君」即指劉姵君，縱使沈心良未註明塗改之處所、字數並另行簽名，惟系爭文件全文既為沈心良親自書寫，且通篇使用相同墨水之筆書寫，堪認為沈心良本人所塗改無誤，並不影響其分配財產之真意，是此塗改並非無效。此外，系爭文件雖有其他少數文字修改，但均為沈心良敘事或抒發心情，與財產分配無關，亦不影響沈心良遺產分配之真意，故無法憑此認定上開內容為無效。則系爭文件既可表彰沈心良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已符合民法第1190條自書遺囑之要件，即便未寫明「遺囑」字樣，仍屬有效之自書遺囑。
　⒉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乙節，惟按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民法第1202條本文定有明文。故縱使部分遺產於沈心良死亡時，已不存在或非沈心良之遺產範圍，僅該部分為無效，仍不影響其他遺贈之效力。
　㈢關於被繼承人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遺產管理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代墊如附表三所示之費用、債務，業據其提出該表「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資料為證，而原告對於該等證據，除被證4以外，其餘證據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見卷二第185、290頁）。另經本院向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函調相關資料，經各該公司函復如附表三「證據資料」欄所示。雖原告主張：水電瓦斯費應只計基本費云云，惟兩造已一致陳明系爭房屋於沈心良死亡後無人居住等語（見卷二第291頁），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支出費用部分，均有郵局存摺影本內頁之扣繳紀錄、相關公司函復資料可資為憑，自無由僅列計基本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依上調查，堪認被告確有代墊附表三編號1、2、4、14、32、35至40、42至56、58至78、80至104、106至121、123至137所示之遺產管理費用，且參考被告陳明部分項目為劉其珍個人代墊、部分為被告三人共同代墊之情形，故而認定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詳如附表三備註欄說明），以上合計代墊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至於被告主張尚有代墊附表三其他部分之費用或債務，本院依其舉證程度，則難加以認定。
　⒊遺贈債務部分：
　　查系爭文件即沈心良自書遺囑，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經本院函詢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可知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有指定身故受益人，此有富邦人壽114年5月15日函附保險資料、要保書影本、富邦人壽114年7月22日函附保險資料、保險約款在卷可查（見卷一第221至226頁、卷二第5至19頁）；而沈心良之南山人壽保單已於109年5月5日滿期，經南山人壽將保險金300萬元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等語，此有南山人壽113年12月16日函附保單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47至149頁）。則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既有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依保險法第113條規定，該身故保險金即非屬沈心良之遺產，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1頁），故富邦人壽保險金不納入本件遺贈範圍。至南山人壽保險金，則可認定已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但金額應以沈心良死亡時之帳戶餘額為準。另系爭文件雖提及退休金115萬元遺贈予劉姵君、劉昕、劉旭，惟依卷內目前事證，尚難認此退休金尚存在。則本院探求沈心良系爭文件之真意，沈心良應係以該遺囑遺贈223萬元存款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平分，另就其存在附表一編號4之臺灣銀行帳戶內南山人壽保險金用以支付遺產管理費用、債務後所剩餘額，再平分給劉姵君、劉昕、劉旭，亦即，以本件積極遺產為準，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之金額為2,068,539元（計算式：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金額2,705,991元－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
　㈣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分法，意見不同。查系爭不動產目前無人居住，此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卷二第91至92頁），復參考系爭房屋現況（見卷二第203至211頁被告提出之照片），系爭不動產鄰近小南門捷運站，附近有南門國中、植物園、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家樂福，位處臺北市精華地段，附近生活機能完善，本身價值非低，如若將來合建都更，可預期價值更遠高於現階段出售，如採變價分割，於現階段即予出售，未必有利於兩造，且有意行使優先承買權之繼承人將需準備高額資金，方得保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故本院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認宜採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由兩造共享系爭不動產將來增值或都更合建之利益。原告則可自行斟酌市價，決定是否出售其分得應有部分、何時出售，本院不宜切割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僅就原告分得部分為變價分割，附此敘明。
　⒊附表一編號3至9之存款、遺贈債務：被告雖主張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部分，遺贈債務及相同金額存款均各分給其等父母等語。惟受遺贈人與被告仍為獨立個體，其等既非本件當事人，亦無證據顯示其等已向沈心良之繼承人請求交付遺贈物，倘若受遺贈人之一部或全部之人未行使權利，所餘遺產利益應分歸全體繼承人較為公允。故就附表一編號3至7之存款，考量性質上均可分，其中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以償還其等代墊遺產管理費用，所餘存款與附表一編號3、5、6、7之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而附表一編8、9之遺贈債務，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之訴，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且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提起訴訟，故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兩造既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為求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前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決兩造應按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沈心良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
分割方法

		被告主張分割方法

		本院分割方法



		1

		不動產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5/10000）

		14,904,815元 

		變價分割，價金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方案一(優先)：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剩餘1/4所有權變價分割，價金由原告取得。
方案二：
由兩造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

		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房屋（即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174,800元及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依附表三被告主張墊付費用，存款先扣還892,851元予劉其珍、64,216元予劉其偉、64,216元予劉其俊。
餘額4,506,535元，由劉其珍取得2,094,118元、劉其偉取得804,140元、劉其俊取得1,608,277元，原告另行找補135,822.5元予劉其俊。（計算式詳見卷二第299頁）

		編號4之臺灣銀行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償還墊付費用），所餘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705,991元及孳息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83元及孳息

		


		


		




		6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182,558元及孳息 

		


		


		




		7

		


		郵局存款

		1,464,286元及孳息

		


		


		




		8

		遺贈債務

		遺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共223萬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予劉其珍負擔。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9

		遺贈債務

		遺贈劉姵君、劉昕、劉旭共2,068,539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由劉其偉、劉其俊各負擔1/3、2/3比例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附表二：兩造應繼比例
		編號

		稱謂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

		劉其敏

		1/4



		2

		被告

		劉其偉

		1/4



		3

		被告

		劉其珍

		1/4



		4

		被告

		劉其俊

		1/4







 
附表三：被告主張代墊費用及債務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證據資料

		原告意見

		被告意見

		本院認定



		1

		遺產稅

		109年12月3日遺產稅

		116,992元 

		被證2、9、15

		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遺產稅由劉其珍出資繳納

		


		116,992元



		2

		喪葬費用

		109年9月10日金寶山墓園訂金

		150,000元 

		被證4（卷二第35頁）、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115年4月21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卷三第3頁）

		不爭執被告支出喪禮代辦費26,800元、墓園款項203,500元，然金寶軒公司函文說明被證4之發票係劉其俊另行購買生命契約之款項，無可證明為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且與被告主張此款項係由劉其珍墊付並不相符。

		金寶山公司承辦人表示被證4號發票項目之歿者姓名為沈心良、申用人為劉其俊，服務明細金額為193,480元，另有代辦規費10,020元，應收款總計203,500元。

		150,000元



		3

		


		109年9月21日告別式餐盒代辦費

		10,000元 

		


		


		


		不列入



		4

		


		109年9月21日喪禮搭棚代辦費

		26,800元 

		被證5（卷二第37至40頁）、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6日函復資料（卷二第263頁）



		


		


		26,800元



		5

		


		109年9月21日碑稿

		800元 

		


		


		


		不列入



		6

		


		109年9月21日喪禮人力支援

		10,000元 

		


		


		


		不列入



		7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

		29,200元 

		


		


		


		不列入



		8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追加)

		5,800元 

		


		


		


		不列入



		9

		


		109年9月21日教會牧師

		14,000元 

		


		


		


		不列入



		10

		


		109年9月21日教會詩班

		6,000元 

		


		


		


		不列入



		11

		


		109年9月21日喪禮晚宴

		15,653元 

		


		


		


		不列入



		12

		


		109年9月21日喪禮影像紀錄

		3,000元 

		


		


		


		不列入



		13

		


		109年9月21日司機勞務費用(殯儀館至金寶山墓園)

		3,000元 

		


		


		


		不列入



		14

		


		109年9月28日金寶山墓園尾款

		203,500元 

		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

		


		


		203,500元



		15

		所遺債務

		109年7月20日標靶藥

		128,000元 

		


		被告未提出任何單據證明

		


		不列入



		16

		


		109年8月21日急診入院

		1,269元 

		


		


		


		不列入



		17

		


		109年9月3日急診入院

		22,459元 

		


		


		


		不列入



		18

		


		109年9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19

		


		109年9月8日急診入院

		2,312元 

		


		


		


		不列入



		20

		


		109年9月10日一心居家長照機構費用結算

		3,012元 

		


		


		


		不列入



		21

		


		109年9月20日家事服務費用年終結算

		10,000元 

		


		


		


		不列入



		22

		


		109年12月3日溢領月退俸返還

		39,644元 

		


		


		


		不列入



		23

		


		112年8月1日以被繼承人子女身分向被繼承人胞妹之夫提供喪禮花籃

		2,500元 

		


		


		


		不列入



		24

		遺產管理費用

		109年9月被繼承人保險契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說明

		3,000元 

		


		系爭房屋之水電瓦斯費部分：被告提出之各期費用金額不一，顯示不僅只基本費，而系爭房屋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尚未進行分割，未經兩造同意任何人應不得擅自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僅得請求水電瓦斯費之基本費方為合理。
系爭房屋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未提出繳費單據，僅於存摺內頁摘要欄旁手寫加註，其請求金額難認可採。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地價稅部分：被告提出之被證14內容模糊、無法辨認，且房屋稅單應已分單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繳納，應不得列入遺產管理費用。

		


		不列入



		25

		


		109年9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6

		


		109年9月20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2,100元 

		


		


		


		不列入



		27

		


		109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28

		


		109年10月12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9

		


		109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4,564元 

		


		


		


		不列入



		30

		


		109年1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31

		


		109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61元 

		


		


		


		不列入



		32

		


		109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電費

		930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營業處（下稱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30元



		33

		


		109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34

		


		109年12月3日系爭房屋更換門鎖

		2,500元 

		


		


		


		不列入



		35

		


		110年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336元 

		被證10、13、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下稱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36元



		36

		


		110年1月7日繼承登記規費

		2,781元 

		被證18

		


		


		2,781元



		37

		


		110年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31元 

		被證10、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531元



		38

		


		110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3元



		39

		


		110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15元 



		40

		


		110年3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2元 



		41

		


		110年3月2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42

		


		110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4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49元



		43

		


		110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4

		


		110年5月24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3,138元 

		被證10、16

		


		


		3,138元



		45

		


		110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1元



		46

		


		110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15元



		47

		


		110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88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886元



		48

		


		110年9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9

		


		110年9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元



		50

		


		110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9元



		51

		


		110年10月29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2

		


		110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8,259元 

		被證10、17

		


		


		18,259元



		53

		


		110年1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6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62元



		54

		


		110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55

		


		111年1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6

		


		111年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17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17元



		57

		


		111年2月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不列入



		58

		


		111年2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37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3元



		59

		


		111年3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0

		


		111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61

		


		111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6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69元



		62

		


		111年5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3

		


		111年5月17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72元 

		被證10、16

		


		


		2,572元



		64

		


		111年5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65

		


		111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7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5元



		66

		


		111年7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7

		


		111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7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79元



		68

		


		111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6元



		69

		


		111年8月3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0

		


		111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1

		


		111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9元



		72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3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74

		


		111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5

		


		111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7元



		76

		


		112年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 

		


		


		252元



		77

		


		112年1月17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8

		


		112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9元



		79

		


		112年2月21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80

		


		112年3月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81

		


		112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2

		


		112年4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40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8元



		83

		


		112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30元 

		被證10、16

		


		


		2,530元



		84

		


		112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5

		


		112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6

		


		112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4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4元



		87

		


		112年6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8

		


		112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9

		


		112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3元



		90

		


		112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7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73元



		91

		


		112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2

		


		112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500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500元



		93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94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95

		


		112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6

		


		112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3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38元



		97

		


		113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98

		


		113年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9

		


		113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00

		


		113年3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101

		


		113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314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314元



		102

		


		113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94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45元



		103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26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26元



		104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490元 

		被證10、16

		


		


		2,490元



		105

		


		113年5月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06

		


		113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07

		


		113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1,00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1,001元



		108

		


		113年7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09

		


		113年7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0

		


		113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11

		


		113年9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2

		


		113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6元



		113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4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0、17

		


		


		19,584元



		115

		


		113年1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6

		


		113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17

		


		114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8

		


		114年1月16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19

		


		114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0

		


		114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1

		


		114年3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5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2

		


		114年3月31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23

		


		114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4

		


		114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5

		


		114年5月8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888元 

		被證10、16

		


		


		2,888元



		126

		


		114年5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4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42元



		127

		


		114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7元



		128

		


		114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29

		


		114年7月系爭房屋電費

		396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6元



		130

		


		114年7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31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2

		


		114年9月系爭房屋電費

		448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48元



		133

		


		114年9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34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5

		


		114年11月系爭房屋電費

		463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63元



		136

		


		114年11月6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7

		


		


		19,584元



		137

		


		114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備註：
㈠被告主張：編號1至22、24、26、27、29、30、32至34、57由劉其珍墊付，編號23、25、28、31、35至56、58至137由被告共同墊付（卷二第299至303頁）。
㈡依本表「本院認定欄」認列之金額，並參酌前開被告所述墊付費用者，堪認劉其珍墊付費用部分共498,222元，另被告共同墊付費用139,230元（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墊付1/3部分即46,410元）。故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計算式：498,222元＋46,410元）、46,410元、46,4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9號

原      告  劉其敏  



訴訟代理人  張瓊文律師

被      告  劉其偉  

            劉其俊  

            劉其珍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民國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遺產，其中編號1、2之不動產(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房屋部分以下稱「系爭房屋」)已辦理繼承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因兩造無法就遺產達成分割協議，爰提起本件訴訟。

　㈡關於兩造爭執事項：

　⒈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4年10月6日手寫原證7之「給孩子們的一封信」，與被告劉其珍、劉其偉、劉其俊（以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提出被證1之107年8月8日手寫書信（下稱系爭文件）內容不同，且系爭文件內容有多處塗改，被繼承人未於修改處記明刪改字數並簽名，非有效之遺囑，且因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亦無法推測被繼承人之真意為何，應不生遺贈之效力。縱認遺贈債務存在，仍應先扣除遺產債務及合理費用後，方能分配遺贈。

　⒉關於被告主張如附表三之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原告意見如附表三「原告意見欄」所示。

　⒊關於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分割方式，系爭不動產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已閒置多年無人居住、管理，而劉其珍、劉其俊長居於美國，手足間平日無往來，原告亦無意願與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以變價分割較為公平妥適。被告雖提出找補方案，然被告提出之找補金額與實際交易價格存有極大落差，而被告亦無意願進行鑑價，故以變價分割為妥適

　㈢並聲明：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之遺產，請准按附表一「原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二、被告則以：

　㈠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7年8月8日書立系爭文件，其中涉及財產處分之內容為「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即劉其珍之子女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即劉其偉之子女劉姵君)、劉昕、劉旭(即劉其俊之子女)，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衡酌系爭文件由被繼承人自書全文、載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合於自書遺囑之法定要件，縱未記載「遺囑」字樣，且未註明塗改字數與另行簽名，仍屬有效之遺囑，且上開遺贈並未侵害特留分。

　㈡沈心良除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另有消極遺產如下：①對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之遺贈債務新臺幣（下同）223萬元，②對訴外人劉姵君、劉昕、劉旭之遺贈債務2,820,065元（計算式詳見卷二第303頁）。本件遺產分割方法，自應尊重被繼承人之遺囑意思，依附表一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

　㈢被告為被繼承人代墊費用及債務如附表三所示，對於原告意見，被告回應如「被告意見欄」所示。

　㈣系爭不動產長期由被繼承人家族成員居住使用，具有紀念意義，被告主張採取原物分割、維持共有關係，惟原告不同意被告提出之找補方案，被告不再主張以原物分割輔以金錢找補之分割方法，請求優先採用原物分割與變價分割併行之方式分割，以兼顧被告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與原告欲脫離共有關係之意思。備位方案則為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2之「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如原告堅持採用全部變價分割，不僅與多數繼承人之意見相悖，被告縱得優先承買系爭不動產，然系爭不動產拍定時點與價額高低均難以預料，被告之生活與經濟狀況能否支應，非可得確定，被告恐喪失系爭不動產全部所有權，原告之主張徒增紛擾，並非可採。

　㈤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繼承人沈心良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准予按附表一「被告主張分割方法欄」之方式分割。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母親即被繼承人沈心良於109年9月8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7所示之積極遺產，兩造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等情，此有沈心良之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戶口名簿、系爭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以上均影本）、兩造個人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5至31、37至43、273至275頁、卷二第179頁、卷二第29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7、232、238頁、卷二第184頁）。而訴外人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為劉其珍之子女，訴外人劉姵君為劉其偉之子女，訴外人劉昕、劉旭為劉其俊的子女，另有沈心良之二親等關連資料在卷可查（見不公開卷），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0頁）。

　㈡沈心良是否留有遺囑：

　⒈沈心良曾於107年8月8日書寫系爭文件，有兩造分別提出之原證7、被證1在卷可考（見卷一第263至268、第295至306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見卷二第51至52頁，彩色版本附於卷二第53至58頁），且兩造均不爭執形式上真正，均表示為沈心良之筆跡無誤（見卷一第230、232頁）。惟兩造就系爭文件是否為有效遺囑，則有爭執。按遺囑制度在尊重故人之遺志，因其內容多屬重要事項，或攸關遺囑人之財產處分，或涉及身分指定，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人死亡後，如起紛爭已難對質，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並防免利害關係人之爭執，我國民法乃規定遺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始生遺囑之效力。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其立法意旨，在確保遺囑所載內容，均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防止遭他人竄改變造，規定之重點在於遺囑人應自書遺囑全文，未依法定方式為增減、塗改，原則上該增減、塗改部分不生遺囑變更之效力，尚難謂全部遺囑為無效。遺囑人自書遺囑因筆誤或書寫錯別字予以更正，雖未依法定方式為增刪塗改，倘確屬遺囑人之真意，而不影響遺囑整體內容者，從遺囑法定方式之踐履，係以遺囑人之真意為依歸，應肯認該更正部分之效力。否則，非但遺囑人之真意遭受扭曲，亦使法律要求「遺囑人制作遺囑須依法定方式為之」之根本精神盡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民法第1190條規定，並無應有「遺囑」之字樣，但仍應依文件內容，可表彰被繼承人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始可認定為自書遺囑。查系爭文件為沈心良自書全文，內容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這樣做，我對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媽媽沈心良留筆、台北、107年8月8日夜」等文字，已記明其死亡後之財產如何分配給孫子輩，並親自簽名，記載年、月、日。雖將劉姵君之名字誤載為「珮」且該字有修改痕跡，但由系爭文件內容提及「我這樣做，對我內孫、外孫全部留下微小的紀念」，另提及「碩彥、碩人、碩才、劉昕、劉旭」之其他孫子名字，對照前開被繼承人之二親等關連資料（見不公開卷）可知沈心良共有6位孫子，應可認定此「珮君」即指劉姵君，縱使沈心良未註明塗改之處所、字數並另行簽名，惟系爭文件全文既為沈心良親自書寫，且通篇使用相同墨水之筆書寫，堪認為沈心良本人所塗改無誤，並不影響其分配財產之真意，是此塗改並非無效。此外，系爭文件雖有其他少數文字修改，但均為沈心良敘事或抒發心情，與財產分配無關，亦不影響沈心良遺產分配之真意，故無法憑此認定上開內容為無效。則系爭文件既可表彰沈心良有就其死亡後之財產為處理分配之意思，已符合民法第1190條自書遺囑之要件，即便未寫明「遺囑」字樣，仍屬有效之自書遺囑。

　⒉至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實際遺留之財產遠低於系爭文件中陳述之金額，不足履行遺贈乙節，惟按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民法第1202條本文定有明文。故縱使部分遺產於沈心良死亡時，已不存在或非沈心良之遺產範圍，僅該部分為無效，仍不影響其他遺贈之效力。

　㈢關於被繼承人消極遺產、遺產管理費用：

　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次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被繼承人所遺債務，亦為遺產之一部分。繼承人就遺產享有債權，為方便遺產分割實行，及期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於遺產分割時，應先由被繼承人之遺產扣除繼承人所享有之債權數額後，再分割遺產。

  ⒉遺產管理費用部分：

　　被告主張其代墊如附表三所示之費用、債務，業據其提出該表「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資料為證，而原告對於該等證據，除被證4以外，其餘證據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見卷二第185、290頁）。另經本院向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函調相關資料，經各該公司函復如附表三「證據資料」欄所示。雖原告主張：水電瓦斯費應只計基本費云云，惟兩造已一致陳明系爭房屋於沈心良死亡後無人居住等語（見卷二第291頁），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支出費用部分，均有郵局存摺影本內頁之扣繳紀錄、相關公司函復資料可資為憑，自無由僅列計基本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依上調查，堪認被告確有代墊附表三編號1、2、4、14、32、35至40、42至56、58至78、80至104、106至121、123至137所示之遺產管理費用，且參考被告陳明部分項目為劉其珍個人代墊、部分為被告三人共同代墊之情形，故而認定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詳如附表三備註欄說明），以上合計代墊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至於被告主張尚有代墊附表三其他部分之費用或債務，本院依其舉證程度，則難加以認定。

　⒊遺贈債務部分：

　　查系爭文件即沈心良自書遺囑，記載「我百年後貳佰貳拾叁萬元台幣分給碩彥、碩人、碩才三人使用。另外退休金壹佰壹拾伍萬元台幣（台銀）南山叁佰萬元台幣儲蓄保險、富邦人壽保險可能有肆佰萬台幣加起來共有捌佰壹拾伍萬元扣除菲佣、喪葬費用，餘額分給珮君、劉昕、劉旭，三人使用。」，經本院函詢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可知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有指定身故受益人，此有富邦人壽114年5月15日函附保險資料、要保書影本、富邦人壽114年7月22日函附保險資料、保險約款在卷可查（見卷一第221至226頁、卷二第5至19頁）；而沈心良之南山人壽保單已於109年5月5日滿期，經南山人壽將保險金300萬元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等語，此有南山人壽113年12月16日函附保單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卷一第147至149頁）。則沈心良之富邦人壽保單既有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依保險法第113條規定，該身故保險金即非屬沈心良之遺產，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卷一第231頁），故富邦人壽保險金不納入本件遺贈範圍。至南山人壽保險金，則可認定已匯入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帳戶內，但金額應以沈心良死亡時之帳戶餘額為準。另系爭文件雖提及退休金115萬元遺贈予劉姵君、劉昕、劉旭，惟依卷內目前事證，尚難認此退休金尚存在。則本院探求沈心良系爭文件之真意，沈心良應係以該遺囑遺贈223萬元存款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平分，另就其存在附表一編號4之臺灣銀行帳戶內南山人壽保險金用以支付遺產管理費用、債務後所剩餘額，再平分給劉姵君、劉昕、劉旭，亦即，以本件積極遺產為準，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之金額為2,068,539元（計算式：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金額2,705,991元－遺產管理費用637,452元）。

　㈣關於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準此，公同共有遺產之分割，於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時，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為分配。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附表一編號1、2之系爭不動產：兩造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分法，意見不同。查系爭不動產目前無人居住，此據兩造陳明在卷（見卷二第91至92頁），復參考系爭房屋現況（見卷二第203至211頁被告提出之照片），系爭不動產鄰近小南門捷運站，附近有南門國中、植物園、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家樂福，位處臺北市精華地段，附近生活機能完善，本身價值非低，如若將來合建都更，可預期價值更遠高於現階段出售，如採變價分割，於現階段即予出售，未必有利於兩造，且有意行使優先承買權之繼承人將需準備高額資金，方得保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故本院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認宜採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由兩造共享系爭不動產將來增值或都更合建之利益。原告則可自行斟酌市價，決定是否出售其分得應有部分、何時出售，本院不宜切割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僅就原告分得部分為變價分割，附此敘明。

　⒊附表一編號3至9之存款、遺贈債務：被告雖主張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劉姵君、劉昕、劉旭受遺贈部分，遺贈債務及相同金額存款均各分給其等父母等語。惟受遺贈人與被告仍為獨立個體，其等既非本件當事人，亦無證據顯示其等已向沈心良之繼承人請求交付遺贈物，倘若受遺贈人之一部或全部之人未行使權利，所餘遺產利益應分歸全體繼承人較為公允。故就附表一編號3至7之存款，考量性質上均可分，其中附表一編號4之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以償還其等代墊遺產管理費用，所餘存款與附表一編號3、5、6、7之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而附表一編8、9之遺贈債務，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證據調查聲請，於本件不生影響，均無調查之必要。且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之訴，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且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提起訴訟，故本件原告請求分割遺產雖於法有據，然兩造既均因本件訴訟而互蒙其利，為求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前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決兩造應按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附表一：被繼承人沈心良之遺產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原告主張 分割方法 被告主張分割方法 本院分割方法 1 不動產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65/10000） 14,904,815元  變價分割，價金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方案一(優先)：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剩餘1/4所有權變價分割，價金由原告取得。 方案二： 由兩造各受原物分割取得1/4所有權。 原物分割，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房屋（即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3 存款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174,800元及孳息 原物分割，由兩造平均分配各1/4。 依附表三被告主張墊付費用，存款先扣還892,851元予劉其珍、64,216元予劉其偉、64,216元予劉其俊。 餘額4,506,535元，由劉其珍取得2,094,118元、劉其偉取得804,140元、劉其俊取得1,608,277元，原告另行找補135,822.5元予劉其俊。（計算式詳見卷二第299頁） 編號4之臺灣銀行存款由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先分得544,632元、46,410元、46,410元（償還墊付費用），所餘存款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705,991元及孳息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83元及孳息    6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182,558元及孳息     7  郵局存款 1,464,286元及孳息    8 遺贈債務 遺贈林碩彥、林碩人、林碩才共223萬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予劉其珍負擔。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9 遺贈債務 遺贈劉姵君、劉昕、劉旭共2,068,539元（每人各1/3比例）  非遺贈 分割由劉其偉、劉其俊各負擔1/3、2/3比例 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負擔債務 



附表二：兩造應繼比例

編號 稱謂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原告 劉其敏 1/4 2 被告 劉其偉 1/4 3 被告 劉其珍 1/4 4 被告 劉其俊 1/4 

 

附表三：被告主張代墊費用及債務

編號 種類 項目 金額 (新臺幣) 證據資料 原告意見 被告意見 本院認定 1 遺產稅 109年12月3日遺產稅 116,992元  被證2、9、15 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遺產稅由劉其珍出資繳納  116,992元 2 喪葬費用 109年9月10日金寶山墓園訂金 150,000元  被證4（卷二第35頁）、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115年4月21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卷三第3頁） 不爭執被告支出喪禮代辦費26,800元、墓園款項203,500元，然金寶軒公司函文說明被證4之發票係劉其俊另行購買生命契約之款項，無可證明為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且與被告主張此款項係由劉其珍墊付並不相符。 金寶山公司承辦人表示被證4號發票項目之歿者姓名為沈心良、申用人為劉其俊，服務明細金額為193,480元，另有代辦規費10,020元，應收款總計203,500元。 150,000元 3  109年9月21日告別式餐盒代辦費 10,000元     不列入 4  109年9月21日喪禮搭棚代辦費 26,800元  被證5（卷二第37至40頁）、振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6日函復資料（卷二第263頁）    26,800元 5  109年9月21日碑稿 800元     不列入 6  109年9月21日喪禮人力支援 10,000元     不列入 7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 29,200元     不列入 8  109年9月21日大千花藝(喪禮花籃追加) 5,800元     不列入 9  109年9月21日教會牧師 14,000元     不列入 10  109年9月21日教會詩班 6,000元     不列入 11  109年9月21日喪禮晚宴 15,653元     不列入 12  109年9月21日喪禮影像紀錄 3,000元     不列入 13  109年9月21日司機勞務費用(殯儀館至金寶山墓園) 3,000元     不列入 14  109年9月28日金寶山墓園尾款 203,500元  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15年1月8日函復資料、115年3月12日函（卷二第269至275、351頁）   203,500元 15 所遺債務 109年7月20日標靶藥 128,000元   被告未提出任何單據證明  不列入 16  109年8月21日急診入院 1,269元     不列入 17  109年9月3日急診入院 22,459元     不列入 18  109年9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19  109年9月8日急診入院 2,312元     不列入 20  109年9月10日一心居家長照機構費用結算 3,012元     不列入 21  109年9月20日家事服務費用年終結算 10,000元     不列入 22  109年12月3日溢領月退俸返還 39,644元     不列入 23  112年8月1日以被繼承人子女身分向被繼承人胞妹之夫提供喪禮花籃 2,500元     不列入 24 遺產管理費用 109年9月被繼承人保險契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說明 3,000元   系爭房屋之水電瓦斯費部分：被告提出之各期費用金額不一，顯示不僅只基本費，而系爭房屋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尚未進行分割，未經兩造同意任何人應不得擅自使用系爭房屋，故被告僅得請求水電瓦斯費之基本費方為合理。 系爭房屋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未提出繳費單據，僅於存摺內頁摘要欄旁手寫加註，其請求金額難認可採。 系爭房屋之房屋稅、地價稅部分：被告提出之被證14內容模糊、無法辨認，且房屋稅單應已分單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繳納，應不得列入遺產管理費用。  不列入 25  109年9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6  109年9月20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2,100元     不列入 27  109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28  109年10月12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228元     不列入 29  109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4,564元     不列入 30  109年1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50元     不列入 31  109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電信費 61元     不列入 32  109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電費 930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營業處（下稱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30元 33  109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00元     不列入 34  109年12月3日系爭房屋更換門鎖 2,500元     不列入 35  110年1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336元  被證10、13、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下稱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36元 36  110年1月7日繼承登記規費 2,781元  被證18   2,781元 37  110年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531元  被證10、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531元 38  110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3元 39  110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15元  40  110年3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2元  41  110年3月2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42  110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4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49元 43  110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4  110年5月24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3,138元  被證10、16   3,138元 45  110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1元 46  110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15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15元 47  110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88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886元 48  110年9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49  110年9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4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49元 50  110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9元 51  110年10月29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2  110年11月10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8,259元  被證10、17   18,259元 53  110年1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6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62元 54  110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55  111年1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56  111年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17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17元 57  111年2月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不列入 58  111年2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37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3元 59  111年3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0  111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61  111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6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69元 62  111年5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3  111年5月17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72元  被證10、16   2,572元 64  111年5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65  111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7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75元 66  111年7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67  111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179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179元 68  111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6元 69  111年8月31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0  111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1  111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9元 72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73  111年10月28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74  111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5  111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7元 76  112年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    252元 77  112年1月17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78  112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9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9元 79  112年2月21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80  112年3月8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81  112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2  112年4月5日系爭房屋電費 40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8元 83  112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530元  被證10、16   2,530元 84  112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5  112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6  112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24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24元 87  112年6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88  112年7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89  112年8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93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3元 90  112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7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73元 91  112年9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2  112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500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500元 93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94  112年11月1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008元  被證10、17   19,008元 95  112年11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6  112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38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38元 97  113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98  113年1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00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00元 99  113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00  113年3月6日系爭房屋水費 294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94元 101  113年3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314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314元 102  113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945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945元 103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326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326元 104  113年5月2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490元  被證10、16   2,490元 105  113年5月6日系爭房屋一年期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06  113年5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07  113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1,001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1,001元 108  113年7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09  113年7月22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0  113年8月30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11  113年9月19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2  113年10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2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26元 113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4  113年11月4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0、17   19,584元 115  113年11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16  113年1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16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16元 117  114年1月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18  114年1月16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19  114年2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0  114年3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1  114年3月20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5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2  114年3月31日系爭房屋管理費 12,600元  被證10    不列入 123  114年4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35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57元 124  114年5月5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52元 125  114年5月8日系爭房屋房屋稅 2,888元  被證10、16   2,888元 126  114年5月21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42元  被證10、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42元 127  114年6月1日系爭房屋電費 407元  被證10、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07元 128  114年7月2日系爭房屋水費 263元  被證10、北水114年12月18日函復資料   263元 129  114年7月系爭房屋電費 396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396元 130  114年7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3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31元 131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2  114年9月系爭房屋電費 448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48元 133  114年9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134  114年8月13日系爭房屋水費 252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52元 135  114年11月系爭房屋電費 463元  台電114年12月24日函復資料   463元 136  114年11月6日系爭房屋地價稅 19,584元  被證17   19,584元 137  114年11月18日系爭房屋瓦斯費 221元 大台北瓦斯115年1月14日函復資料   221元 備註： ㈠被告主張：編號1至22、24、26、27、29、30、32至34、57由劉其珍墊付，編號23、25、28、31、35至56、58至137由被告共同墊付（卷二第299至303頁）。 ㈡依本表「本院認定欄」認列之金額，並參酌前開被告所述墊付費用者，堪認劉其珍墊付費用部分共498,222元，另被告共同墊付費用139,230元（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墊付1/3部分即46,410元）。故劉其珍、劉其俊、劉其偉各代墊費用544,632元（計算式：498,222元＋46,410元）、46,410元、46,410元。        

 





